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提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吾杰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58733115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串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月2日的债权本金额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绍兴吾杰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原债权方
恒丰银行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雄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绍兴融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何兴荣、陈雅丽

抵质押物
无

合计

账面本金余额
56321226.81

56321226.81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32473109.35

32473109.35

代垫费用（款项）余款
467025.00

467025.00

账面本息合计
89261361.16

89261361.16

备注
（2016）浙06民初729号

111120232023..22..2323 星期四星期四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2月23日

（2022）浙0483民初5817号
陈虹赟：本院受理原告王明诉被告陈虹赟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陈虹赟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濮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703号
沈新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钱郁方与被告沈新林的抚

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原告钱郁方
与被告沈新林的婚生女沈一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由
原告钱郁方直接抚养；二、被告沈新林自本判决生效至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钱郁芳自2017年1月16日起至
2023年1月15日止欠付婚生女沈一一的抚养费（包含生
活费、教育费、医疗费）60000元；三、被告沈新林自2023
年2月起负担婚生女沈一一生活费每月800元直至婚生
女年满18周岁止，限于每月月底前给付，教育费及医疗
费用凭发票由原、被告双方各半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860
元，合计诉讼费用940元，由被告沈新林负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393号
毛财有：本院受理原告李桂德与被告毛财有追偿权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浙0523民初393号，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李桂德诉
请判令：1.毛财有立即支付李桂德代为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及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6250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毛财有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23年4月20日上午10
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天子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659号

徐源:本院受理原告管超与被告徐源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
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原、被告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于
2022年9月1日解除;2.判令被告腾退并将涉案房屋返还原
告;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付的租金290700元，并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4.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30825元(自2022年9月2日起至
实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日1233元计算房屋占用使用费，暂
算至2022年9月25日为30825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杨敏担任审判员，定于2023
年4月20日14点00分在递铺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7694号
潘玉玲：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君与被告林建光、潘玉

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初
76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林建光、潘玉玲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归还原告王小君借款本金
635115.62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2年10月17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15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已减半收取、
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小君负担74元，被告林建光、潘玉
玲共同负担5076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3破2号

本院根据章胜忠的申请于2023年2月9日裁定受
理浙江金华中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2月16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金
华中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金华中宁房地产
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23年3月31日前向浙江金华中
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李渔
路1168号创新国际大厦A座6楼:邮政编码:321000:联
系电话:15336908721、18950182984)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金华中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金华中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浙江金华中宁房地产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4月10日上午
9时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召开，会议采
用现场与线上会议以网络直播的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4号
本院根据魏永川、蔡宜美、杨冬雪的申请于2023年

2月10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步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3年2月20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
所为浙江步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步步兴工
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7日前，向浙江步
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
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
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赖律师15957925650、朱律
师13857920799，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
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步
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
江步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步步兴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3月17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
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867号
郑国英：本院受理原告网新新云联金融信息服务

(浙江)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国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726民初3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限被告郑国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
网新新云联金融信息服务(浙江)有限公司97785.77元，
并支付利息（按照年利率7.10%从2021年9月30日起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元（已减半收取），由郑国
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901号
李武磊：本院受理原告吴惠萍与被告李武磊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83民初89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776号
汪龙星：原告朱兰英与被告汪龙星(男，1994年3月

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辉埠镇彭川村青桐坞
38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77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汪龙星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
归还原告朱兰英借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2年3月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44元，公告费390元，共计2334元，由
被告汪龙星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也可以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066号
浙江六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虞红

刚与被告浙江六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卫东、陈柏
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8066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内容:准许原告虞红刚
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477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
虞红刚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57号

杨志远:本院受理原告方济邦与被告杨志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3年4月10日13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4号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徐露
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1003号
陈海英、付彩华：本院受理原告邹凌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陈海英
归还借款本息141000元（其中本金122300元）；二、本
案律师费8000元由被告承担；三、被告付彩华对上述借
款承担保证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4月1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30号
董纪燕：本院受理原告舒浩洋、郭欢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你归还
二原告借款人民币70000元整。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
书、民事
诉讼风险
提示、民
事诉讼权
利义务告
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4月18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820号
杨宏富：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衢江区鸿运钢管租

赁经营部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你支付钢管租金及
损失259337.25元及其利息，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四楼
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
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09号
郑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郑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你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4371.96元及截至2022年11月28日的利
息2352.31元，并支付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实际还
款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
年4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10号
陶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陶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你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11848元及截至2022年11月28日的利息
2325.7元，并支付自2022年11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日
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4月
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772号
宁波天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大强：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海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为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6772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你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台州市海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11444元及
自2022年11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72元，依法减半收取2236元，由你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2月16日第11版与2023年2月
2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41号与（2023）浙0106民初874号，
开庭时间均应为“2023年4月12日上午9时”，特此更正。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赵惠敏已于2023年2月14日将与贵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

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

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2023年2月23日

提存通知书提存通知书

转让人：宁波捷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白

沙路街道永利大厦＜17-2＞室1号。法定代表人：陆芳芳。受

让人：王建明，男，1969年11月13日出生，住慈溪市桥头镇五丰

村宅字地宅外44号，公民身份号码330222196911134716。

转让人与受让人于2022年6月6日达成债权转让协议，

转让人已将对宁波习羽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黄武杰、岑仲

飞、郑盟强所享有的债权【以（2017）浙0282民初12264号民

事判决书确认为准】依法转让给受让人，与此转让债权相关

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特通知贵方知悉。该债权及相关

权利转让后，贵方应向受让人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转让人：宁波捷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3日

债权转让书债权转让书

浙江省龙泉市公证处公证员曾显元（公民身份号

码：332524195810100038）遗失证号为 111101119840435 的

《公证员执业证》（发证日期：2020 年 9 月 7 日），特此声明

作废！ 浙江省龙泉市公证处
2023年2月23日

声明书声明书

2019 年 9 月 22 日，灵芝街道潞庄村房屋列入征收范
围。潞庄村宗地号 93，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2043 记载的使
用人王才福（已死亡）。王天喜持相关材料申请领取上述
房屋款项，现予公告。

如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向灵芝街道
（洋江西路 1399 号，电话 0575-88206327；0575-88010059）
提出。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
将由王天喜代为领取。

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
2023年2月23日

公告

由于本人法律意识淡薄，违法伐林种茶，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行为，真诚道歉。

致歉人：邵高林
2023年2月23日

道歉信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31496661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极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月18日）
本金

172,500,000.00

172,500,000.00

欠息

25,810,808.18

25,810,808.18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2,059,839.53

2,059,839.53

抵押、担保人

义乌市农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义乌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极智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诚、胡眯眯、方洪明、马丽萍、王玲玲、赵岚、李红然、白喜
存、浙江极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经济开发区后申塘北侧地块的在建工程以及其名下118台机器设备


